
姻 注销公告
包 头 市 兰 山 矿 石 采 选 厂 袁 注 册 号 院

150203000060720袁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经营袁并
拟向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袁请债权人
自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包头市兰山矿石采选厂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注销公告
包头市龙帝冶金炉料经销有限责任公司袁 注册

号院1502082002985袁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经营袁并
拟向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袁请债权人自
本公司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包头市龙帝冶金炉料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注销公告
包头市银泰矿业有限公司 袁 注册号 院

1502222000810袁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经营袁并拟向
市场监管局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袁请债权人自本公
司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遥

包头市银泰矿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债权催收公告
北京华数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院

贵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袁 但未履行
合作协议义务袁请按约定给付款项遥

特此公告

呼和浩特市浩越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浩越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仲裁公告
内蒙古豆爽食品有限公司院

本委受理刘秀丽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

渊回劳人仲字也2021页378 号冤遥 因与你单位无法
联系袁根据叶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曳第二
十条的规定袁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遥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开庭通知
书袁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遥 本委定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本
委仲裁庭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府二号楼二楼
220 室冤开庭审理此案遥 请准时参加庭审袁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遥 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
庭后的 20 日之内袁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遥 申
请人具体仲裁请求事项为院刘秀丽渊回劳人仲
字也2021页378 号冤院1尧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

付拖欠工资 5539 元遥
特此公告

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鉴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渊简
称野康巴什村镇银行冶冤于 2021年 11月 11日与张文
清签订了叶债权转让协议书曳袁根据财政部有关文件精
神和有关法律规定 袁 将孟海泳 渊借据号
160101114D100221袁抵押人院秦雅娟尧孟繁品尧刘小
芳尧张少枫尧刘晓燕曰保证人院孟海清尧孙培华尧秦丽雅尧
高鼎袁 截至债权转让日本息合计院预3987790.64元袁后
续利息继续按照合同约定计算冤债权资产已依法转让
给张文清遥上述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已转让

给张文清遥 康巴什村镇银行尧张文清联合公告通知债
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遥

自公告日起袁 请上述债权的债务人及相应的担
保人立即向张文清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渊若债务人尧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尧
改制尧歇业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袁请
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冤遥

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村镇银行有限公司
张文清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注销公告
内蒙古亿晶硅材料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91150221MA0Q5DPX23冤袁股东决定于 2021
年 12月 10日解散公司袁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袁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遥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晶硅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0日

姻 贷款催收公告
借款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国豪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尧抵押人史军院

借款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国豪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与我行签订了叶内呼
金 2012 渊流冤 字第 49 号借款合同曳袁 到期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袁 截至 2021 年 12 月 8 日袁借
款人应归还合同项下本金柒佰玖拾柒万元整

渊大写冤尧 利息玖佰陆拾万陆仟柒佰零陆元壹角
肆分渊大写冤袁请贵单位收到此公告后袁尽快协调
借款人落实还款资金袁及时归还遥 否则我行将诉
讼法律袁强制执行抵押财产遥

特此公告

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汇商广场支行

2021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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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责编院杨 乐

制版院申慧珍

分类信息

法院公告

白金柱尧肖凤清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金谷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 案号为 渊2021) 内 0121 民初 4405 号尧
渊2021)内 0121 民初 4410 号尧渊2021)内 0121
民初 4423号袁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袁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
票尧诉讼须知尧举证须知尧监督卡袁限你们在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土默特左旗人民法
院 316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土默
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白金柱尧肖凤清院
本院受理原告土默特左旗金谷村镇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袁案号院渊2021)内 0121 民初 4422号遥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土默特左旗人民
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袁 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李俊院
本院受理范连虎诉你与第三人齐爱国

合同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诉讼须知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
书尧诉讼风险告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日内到四子王旗人民法院东八号法庭
应诉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3 时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杨文龙尧解全花院
本院受理原告陈美俊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渊2021冤内 0924 民初 1164 号民事判决

书遥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
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吴志海院
本院受理原告弓旭东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袁已审理终结 袁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渊2021冤内 0924 民初 658 号民事判决
书遥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袁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即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娄志强院
本院受理王泽东诉你与杨尚峰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渊2021冤内 0929 民初 1163 号民事判
决书袁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到四
子王旗人民法院东八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
判决即发生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娄志强院
本院受理王泽东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袁 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渊2021冤内 0929民初 1162 号民事判决书袁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到四子王旗人
民法院东八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
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判决即发
生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张建军尧胡润团院
本院受理牛彦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渊2021冤内 0929民初 1351 号民事判决书袁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内到四子王
旗人民法院东八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乌兰察布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判
决即发生效力遥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黄卫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诉被告黄卫东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内 0102 民初 4322号民事
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黄卫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95736.71 元及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的利息尧各项费用按照叶中银携程信用
卡领用合约曳的约定计算袁上述利息费用合
计以不超过年利率 24%为限曰二尧驳回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高红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告高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诉讼请求院1. 判令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190000元袁截至 2021年 8月 14日贷款应付
利息 8499.33 元尧 罚息 渊含复利冤12254.36
元袁上述金额合计 210753.69元曰2.判令被告
偿还 2021 年 8 月 14 日至债务全部清偿日
所产生的利息尧罚息渊含复利冤曰3.判令被告
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袁 包括
诉讼费等遥 事实与理由院被告向原告借款后
未按约还款)尧应诉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2021)
内 0102 民初 11022 号民事裁定书 渊裁定如
下院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袁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袁即视为送达遥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渊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冤在本院第十七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尹晓东院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诉被告尹晓东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 (2021)内 0102 民初 5483 号
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一尧被告尹晓东于
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偿还原告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所欠借款本
金 285000 元袁利息 7671.05 元袁罚息 (含复
利 )44313.99 元渊从 2021 年 5 月 19 日起至
本息全部付清之日止的罚息尧复利袁按叶兴
业银行野兴闪贷冶个人信用消费额度合同曳
叶授信审批结果通知书曳约定执行 )曰二尧驳
回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袁 逾期则视为送
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袁上诉于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10日

周章碧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因你下
落不明袁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渊2021)内 0121
民初 1212 号民事判决书袁判决如下院一尧被
告周章碧自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分公司代偿款 56910.71 元曰二尧被告周章
碧自本判决生效后 10日支付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
保险费 4324.5元曰三尧被告周章碧支付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分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 11316元渊暂
计算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冤曰 自 2020 年 11
月 10日起袁以本金 61235.2 元为基数袁按照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袁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袁 应当依照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袁 案件受理费 1614 元
由被告周章碧负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到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316 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尧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袁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袁
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袁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1年 12月 7日


